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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权利人
	不动产
权利
类型
	不动产坐落
	宗地四至
	不动产
面积
(㎡)
	用途
	土地
权利
性质
	备注

	正宁县周家镇惠家塬村村民委员会
	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
	正宁县周家镇惠家塬村三组碾盘沟
	北至碾盘沟陡崖，东至碾盘沟空地，南至村公租房，西至碾盘沟空地。
	拟登记
土地面积9666.57㎡。
	物流仓储用地
	划拨/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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